附件5
     转为内部管理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19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机关
	备注

	1
	权限内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
	《统计法》第12条
	市统计局
	

	2
	处理非正常来源的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关于妥善处理非正常来源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通知》（林虎通字〔1992〕 118号）
《关于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保留取消下放管理权限转变管理方式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 88号）
	市林业局
	

	3
	广播电台、电视台开办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审批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管理暂行办法》（广发编字〔1999〕746号）第4条
《国务院办公厅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14〕62号）附件第157项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机关继续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的通知》黔府办发〔2014〕2号附件4第8项
	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4
	法规汇编正式出版的核准
	《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63号）第7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机关继续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的通知》（黔府办发〔2014〕2号）附件2第3项
	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5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1、市级及跨区（县）的政府投资项目立项（项目建议书）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 第20号）
《国家高兴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2006年第4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国办发1999 16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项目管理分工问题的通知》（黔府1990 61号）
	市发改委
	

	
	
	2、市级及跨区（县）的政府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3、市级及跨区（县）的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含调整概算）审批
	
	
	

	
	
	4、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资金申请报告审批
	
	
	

	6
	政府投资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工业、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县（市、特区）经济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黔经信法规〔2012〕8号）
	市工信委
	

	7
	体育竞赛审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附件2第59项(国发[2015]27号)
《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号）第5条
	市体育局
	

	8
	普通高中转学审批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教基一[2013]1号第14条
《贵州省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办法（试行）》（黔教会考发2012 405号）第19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机关继续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的通知》（黔府办发〔2014〕2号）附件3第2项
	市教育局
	

	9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成绩认证
	1、市内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认定及毕业证审核验印（普通高中毕业水平认定及毕业证审核验印）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贵州省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办法（试行）》（黔教会考发2012 405号）第21条
《铜仁市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铜教发 2013 406号）
	市教育局
	

	
	
	2、省际间普通高中转学学业水平成绩认证（普通高中跨省学业水平成绩认证）
	《关于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保留取消下放管理权限转变管理方式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 88号）
	
	

	10
	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审批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8、25条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06〕18号）第6条
	市民宗委
	

	11
	少数民族教育项目经费申报审批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25条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少数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中央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06〕243号）第3、5条
	市民宗委
	

	12
	移民安置管理审批


	1、移民安置验收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号）第26、27、37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放管理层级转变管理方式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目录》（黔府办发[2011]88号）附件3第17项
	市水库和生态移民局
	

	
	
	2、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建设项目审批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号）第6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放管理层级转变管理方式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目录》（黔府办发[2011]88号）附件3第18项
	市水库和生态移民局
	

	
	
	3、在一个市、州、地区域内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长期补偿试点备案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放管理层级转变管理方式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目录》（黔府办发[2011]88号）附件3第19项
	市水库和生态移民局
	

	
	
	4、对50—100万的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进行审批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471号）第38条
《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黔府办发[2011]72号)第2、6条
	市水库和生态移民局
	


